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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坑洞解除列管審查作業流程圖： 
 
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不符合者

繼續列管 擬解除列管

繼續列管

符合者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辦單

位逐案彙整列管坑洞相關資料 

邀集工務（建設、水利、經發）、地政（都

計、城鄉）、農業、環保、其他相關單位等

現場會勘，依權責審查，並作成審查結論 

每季將擬解除列管坑洞案

件彙整函報經濟部 

 
敘明繼續列管原因 

經濟部邀集中央相關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共同審議 

函覆同意解除列管或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行列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辦單位辦理事項： 

一、簽辦邀集各相關單位審查及現場會勘。並彙整擬解除列管坑洞

之基本資料、位置圖、回填前及現況照片、現場會勘紀錄、違

規裁罰辦理情形、審查表等相關等資料。 

二、適用多元活化處理方式之坑洞，應檢附申辦之多元活化處理目

的事業計畫書圖等文件。倘申請案駁回時，中央機關應重新列

管該坑洞。 

三、彙整符合解除列管坑洞案件，函報經濟部依程序辦理審議，經

中央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後解除列管。 


